	陕州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事项目录
	事项名称
	执法类型
	实施依据
	部门名称
	行使层级

	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2025)》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相关工作。
	陕州区城市管理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部门

	对市容环卫和垃圾处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对市容环卫和垃圾处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2022)》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省人民政府城市生活垃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全程分类、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监督检查制度。
《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2022)》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市、县级人民政府城市生活垃圾主管部门应当结合生活垃圾管理责任目标和任务要求，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陕州区城市管理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部门

	对市容环卫和垃圾处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对市容环卫和垃圾处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18)》第六条第一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察管理人员应当对本辖区的市容环境卫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陕州区城市管理局
	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部门

	对市容环卫和垃圾处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对市容环卫和垃圾处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第四条第一款    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第四条第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第四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陕州区城市管理局
	省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职能部门,县级市政府职能部门,设区市区政府职能部门



